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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

该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双方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

基础，但双方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

不确定性。  

2、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详见“四、其他情况说明”部分内容。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常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高新”）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经友好协商，

为共同发展的需要，双方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本次合作将以项目、资本、技

术、研发、产品、综合金融服务为纽带，建立国企资源与地方民营上市公司资源

对接新管道，树立地方合作典范，推动双方合作共赢。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暂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00,500万元 

成立日期：1992年 09月 07 日 

法定代表人：盛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137171951T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6号楼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及投资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工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 100,500 万元 100% 

合 计 100,500 万元 100%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是常州高新区（新北区）国有企业集团，有一定的项目、

资金、团队和渠道优势，集团业务涉及产业投资、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环

保产业及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2016 年，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公司通

过基金产品参与认购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目前，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全资公司通过基金产品持有公司股份 2,16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76%。

除上述事项外，常高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 方：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乙 方：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事项 

1.共同深耕常州环保市场，依托甲乙双方在政府资源、技术储备、运营经验

等方面的优势，重点发展生物质能源、固体废弃物处理、城乡水环境治理、环境

监测等领域。  

2.共同推动各地优质环保项目合作，如甲方受让运营乙方已投资建成的优质

项目。 



 

3. 共同构建“项目+技术”的合作平台，结合甲乙双方在资金、技术、运营

经验等方面各自的优势，形成建、管、运的一体化合作。 

4.共同发展以上市公司为核心的总部经济，建立环保主题的产业园区，孵化

培育一批优质项目。 

5.共同建立环保技术研发平台。 

6.共同探索在金融领域合作，如甲方为乙方提供金融服务、甲乙双方共同成

立产业并购基金等。 

7.甲方同意就双方的合作，给予以下支持： 

甲方新增环保项目优先与乙方在资金配套、技术支持、工程建设等方面开展

合作。 

甲方为乙方提供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管理、担保、商学、贷款等金融服务。 

8.乙方同意就双方的合作，给予以下支持： 

乙方选择优质的已投资建成项目，以合理价格出售给甲方，并帮助甲方顺利

交接运营。 

乙方为甲方提供环保领域的相关技术服务。 

乙方与甲方在合适时机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并由双方共同管理。 

（三）其他事宜 

1.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本协议仅供讨论之用，相关条款均无法律约束力。本协议的效力受限于双

方将来可能共同达成的交易文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协议。 

三、本次战略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合作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专业从事节能环保工程的技术型企业，公司下辖三大业务板块：城市

环境治理，农业、农村资源化板块以及工业节能环保板块。具体业务涵盖渗滤液

处理、农村及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城市固废治理、工业节能、VOCs 治理、城

乡水环境治理以及废气治理等多个领域。经过多年的项目实践积累和技术研发攻

关，在环保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及先进技术水平，承接建设了多项环保

项目。而常高新是以产业投资、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环保产业及社会事业

为核心业务的国有企业，在资金实力、项目来源、团队和渠道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 



 

本次合作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方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未来，如双方有具体项目落地合作，

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行业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

合实力。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

司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1、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

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尚未进一步明确。公司

将根据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所涉及事项的相关进展，严格按照《上市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2017年 8月 12日，公司披露了公司与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江

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商务合作框架

协议》的有关事项，截至目前，双方暂无具体合作项目落地，该事项暂无最新进

展。 

2018年 1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与华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廷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有关事项，截

至目前，双方暂无具体合作项目落地，该事项暂无最新进展。 

五、备查文件  

1、《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与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特此公告。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 


